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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正义理论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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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探讨了“什么是正义” 的问题。对这一问题有两种解答：一是以色拉叙马库斯为

代表的“强权即正义” 的功利主义正义观；一是苏格拉底的“正义至善论”。对于哪一种观点最能代表柏拉图的真实

意图，以及苏格拉底的理论是否有效反驳了这种功利主义正义观，一直存在争议。分析解读表明，苏格拉底的“正

义至善论”才是柏拉图的正义理论的核心。这种“正义至善论”能够有效反驳这种功利主义正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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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是最早系统探讨正义理

论的经典。在该书中，柏拉图阐述了两种正义观，一

是以色拉叙马库斯为代表的“强权即正义”的功利主义
正义观；二是苏格拉底对色拉叙马库斯观点的反驳，

以及他对“正义是至善”这一观点的论证。对于如何理
解柏拉图的正义理论，一向存在争议。人们通常认为，

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描绘了关于城邦正义和个人正

义的政治蓝图；但是，以利奥·斯特劳斯为代表的学

者则对于苏格拉底是否就代表了柏拉图的全部思想持

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苏格拉底的论证并没有驳倒这

种功利主义正义观。相反，苏格拉底对正义城邦和正

义的个人的刻画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这种正义理想不

可能实现。[1](121)本文通过分析《理想国》中关于正义

的讨论，试图表明，苏格拉底的“正义至善论”的确能
够有效地反驳这种功利主义的正义理论；并且，将苏

格拉底作为柏拉图的思想的代言人更为合理。 
 

一、功利主义正义观的挑战 
 
对“正义”的探讨是《理想国》一书的主题。在关

于“什么是正义”的问题上，色拉叙马库斯的观点最有
代表性，他指出：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不正义为善，

正义为恶；不正义的人比正义的人更有利、快乐，最

不正义的人是最快乐的人。[2](18−27) 
苏格拉底认为，正义是至善之一，他运用归谬和

类比法来反驳色拉叙马库斯的观点，引导他得出了与

自己的上述观点完全相反的结论。格老孔却并不满意

苏格拉底的诡辩，他对色拉叙马库斯的观点进行了重

新论证。[2](46−50) 
首先，格老孔论证了正义的起源和本质。他指出，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这种趋利避害的天性导致了个人

与他人的冲突。于是人们为此缔结契约，约定道德的

基本内容。也就是说，正义是人为约定的产物。法律

和契约所规定的东西被称之为正义的、合法的，正义

的本质就是最好和最坏的折衷，它本身并不是真正的

善。 
其次，格劳孔认为，那些做正义之事的人并非出

于自愿，而仅仅是没有能力作恶；因为不正义比正义

更有利，在利益的诱惑下，没有人能够坚持正义。格

老孔举出古各斯的戒指这一传说来证明这一点：人追

逐利益的天性同样使人倾向于不正义，尤其是当干不

正义的事而不受惩罚的话，没有任何人会坚持正义。

格劳孔进一步把最不正义的假好人和最正义的假坏人

加以对照，指出不正义的最高境界是嘴上仁义道德、

肚子里男盗女娼；而真正的正义者坚持正义终身不渝，

却背负大逆不道之名。在这种情况下，不难看出，不

正义的人要比正义的人过得更好。 
阿德曼托斯为格劳孔做了最后的补充，他指出，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人们只喜欢正义的好名声，正义

本身则是人们希望逃避的；坚持节制和正义是非常艰

苦的，而做不正义的事则轻松容易得多；就连诸神也

是不正义的，他们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赐福坏人，降

罪于好人。因此，他要求苏格拉底如果要真正接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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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功利主义正义观的挑战，就必须澄清正义和不正义

的本质，以及它们对正义者和不正义者的作用。[2](50−56) 
 

二、苏格拉底的正义至善论 
 
苏格拉底接受了这种大众功利主义正义观的挑

战。因此，他必须提出一套正义理论，来捍卫他的“正
义是至善”的观点。他的理论分为两部分，一是关于什
么是城邦正义的讨论；二是关于个人正义的讨论。他

预设了这两部分之间是平行关系，即城邦的正义类似

于个人的正义。他说：“让我们先探讨在城邦里正义是
什么，然后在个别人身上考察它，这叫由大见小。”[2](57) 

(一) 城邦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 
苏格拉底认为，一个好的城邦必须包括以下三个

阶层：治理者、护卫者和生产者。城邦的治理者是城

邦的领袖，他治理城邦，教育和培养公民。这一职责

只适合哲学家来担任，因为真正的哲学家是心灵和谐

的人。他是爱智者，追求真理，知道每一事物的实在

方面，因此他的最大品质是智慧；他注重心灵的快乐，

而不去注意肉体的快乐，因此他是节制的；他追求完

满，因此胸襟宽广、勇敢公正。如果这个城邦里的统

治者具有这种治理国家的知识，那么这个城邦就是智

慧的。城邦的护卫者是保卫城邦的人。他们的最大品

质是勇敢。城邦也因这部分人的勇敢而被称之为勇敢

的。如果这个城邦中为数众多的下等人的欲望被少数

优秀人的智慧统治着，并且，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谁

来统治这一问题上具有一致的信念，那么这个城邦就

是节制的。城邦的这三个阶层各尽其责而互不干扰，

那么这个城邦就有了正义。 
个人的灵魂中同样包含三种与城邦相类似的成

分。它们分别是理性部分、激情部分和欲望部分。理

智判断好坏，它是智慧的，它为整个心灵的利益而谋

划，因此，它应当起领导作用；激情是理智的盟友，

正如城邦的护卫者听命于统治者一样；欲望则追求肉

体的快乐，它应当受到理性和激情的控制，正如城邦

中的被统治者服从统治者的管理一样。如果灵魂中的

这三个部分彼此和谐相处，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

欲望服从它的领导，这样的人就是有节制的。当灵魂

中的这三个部分各司其职，不相互干涉，那么这个人

就是正义的。 
(二) 正义、善和快乐 
苏格拉底已经指出了个人的正义在于灵魂三部分

的和谐相处。而不正义的人就在于使灵魂中的激情和

欲望部分扰乱他的至善部分，从而使激情或欲望统治

心灵。接下来他所要考察的是，这种不正义是善还是

恶，是幸福还是不幸。如果他能够证明正义为善、不

正义为恶，正义者幸福、不正义者不幸，那么他就有

效反驳了格劳孔所谓的正义不是善、正义者不幸的观

点。 
苏格拉底指出，如果一个人被激情和欲望所主宰，

那么他一定会想方设法去满足这些欲望，沉湎于放荡

淫乐，将身上的美德和羞耻心扫除出去。这就是具有

僭主气质的人的心灵，也是最不正义的人的心灵。这

种人如果在城邦只占少数，那么他们会作一些小恶，

比如做小偷、强盗，或者剥人衣服、抢劫神庙、拐骗

儿童等等；而一旦这种人占了城邦的多数，那么他们

就可能团结起来夺取政权，这样，整个城邦就会受到

僭主暴君的统治，这种危害则是大恶。不但僭主本人

是罪恶的，僭主所统治的国家也是恶的。 
在一个僭主的心灵中，最善、最理性的部分遭受

奴役，而最恶、最狂野的欲望部分却扮演着统治者的

角色，因此，僭主的灵魂处于受奴役的状态——永远

处于疯狂的欲望的支配下，充满混乱和悔恨。[2](362)

而僭主所统治的国家也同样遭受奴役，大多数人处于

屈辱的奴隶地位。因此，僭主和僭主所统治的城邦是

最不幸的。 
苏格拉底进一步指出，灵魂的三个部分对应三种

快乐。欲望部分以金钱作为满足自身的手段，因此它

是“爱钱”或“爱利”部分；激情部分追求优越、成功和
名誉，它是“爱胜”或“爱敬”部分；理智部分则希望认
识事物的真理，它是“爱智”部分。不同人的灵魂受不
同部分的统治，人的基本类型也相应有三种：哲学家

或爱智者、爱胜者和爱利者。三种人分别追求三种不

同的快乐。在这三种人中，哲学家有关于这三种快乐

的经验，而爱利者和爱智者则通常不能体验到哲学家

学习知识的快乐。因此，哲学家经验最丰富，最有资

格评判三种快乐。 
根据柏拉图的洞穴比喻，世界分为可理知的实在

世界和可见的变化的世界；[2](276)理性、知识和一切美

德的东西是可理知世界的事物，而食物、衣服等东西

则属于可见世界。两者相比，知识和美德具有更为纯

粹的实在性。它们是比较真实的东西：“保证身体需要
的那一类事物是不如保证心灵需要的那一类事物真实

和实在的。”[2](375)灵魂中的爱智部分将知识作为最大

的快乐，因此它所追求的快乐是最真实的快乐；而爱

利者和爱胜者只知满足自己的身体欲望和激情，他们

的快乐必然混杂着痛苦，“不过是真快乐的影子和画
像”。[2](376)因此，在这三类快乐中，只有哲学家所追

求的快乐是最真实的；其余的两类都是假快乐。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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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追求智慧、灵魂和谐的人，也是最正义的人。因

此，最正义的人也就最快乐。 
(三) 正义有利说 
在澄清和正义和不正义的本质后，苏格拉底对格

劳孔所谓的“不正义对于一个行为完全不正义，但却有
正义之假名的人来说是有利的”的论断提出了反驳。与
之相对，他提出了正义有利说。他指出，既然正义是

灵魂各个部分的和谐相处、各尽其责；而不正义是灵

魂个部分的互相反对和越俎代庖，因此，主张不正义

有利的人无疑就是主张放纵灵魂中的欲望和激情，使

心灵完全遭受奴役是有利的。而主张正义有利的人则

认为，使理性统治激情和欲望，灵魂中的各部分齐心

协力、和睦相处是有利的。两者相权衡，我们无论如

何都会得出结论说，主张正义有利说的人是对的，而

主张不正义有利说的人是错的。 
至此，苏格拉底解释了城邦和个人正义的本质。

并针对格劳孔所论证的“正义不是真正的善”、“不正义
比正义有利”这一功利主义正义观提出了反驳。他指
出，不正义为恶、正义为善；只有正义才能带来真正

的快乐；正义是有利的、不正义有害。 
 

三、苏格拉底的正义理论是否驳斥了 
功利主义正义观 

 
我们看到，苏格拉底的正义观与色拉叙马库斯、

格老孔等人所支持的的大众正义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

差别。苏格拉底认为，正义是至善，格劳孔则指出，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人们只喜欢正义的好名声，正义

本身则是人们希望逃避的。不难看出，大众的正义观

建立在功利主义道德观的基础上，而苏格拉底的正义

观是以其理念论为根基的。那么这两种正义观之间有

没有联系? 苏格拉底是否有效反驳了这种大众正义观
的观点，即正义为恶，不正义为善，不正义比正义过

得更好? 或者说，是否在理想国里存在着两种并行的
政治理论，一种是鼓吹利益至上的理论，另一种是关

于城邦秩序和完美道德的政治理想。 
大卫·萨克斯(David Sachs)认为，苏格拉底关于

正义的论证和结论并没有很好地回答大众正义观的挑

战，事实上两者是不相关的。大众的正义观与苏格拉

底的正义观之间缺乏必要联系。如果想真正驳倒色拉

叙马库斯，回应格老孔和阿德曼托斯的要求，苏格拉

底就必须证明，格老孔描述的真正义的人比表面正义

而最不正义的人更幸福。而要证明这一点，单单指出

柏拉图的正义者比不正义者更快乐是不够的，还需要

做到如下两点：① 证明苏格拉底所谓的正义者的行为

符合大众的关于正义者的观点；② 证明苏格拉底的正
义观适用于符合大众眼中的所谓正义者。[3] 
苏格拉底所谓的正义者，指的是灵魂中理智、情

感和欲望三部分的各司其职、和谐相处。在《理想国》

的第九卷中，苏格拉底已经证明了他的正义者最善，

最不正义者最恶，正义者比不正义者更快乐。接下来

苏格拉底首先要证明，他的这种正义者符合大众的正

义观。比如，不会做偷盗、抢劫、诈骗以及作奸犯科

等各种不正义行为。苏格拉底在第四卷(442E-443A)
曾经谈到这一点，指出一个灵魂正义的人也不会做任

何在大众看来不正义的事。但是大卫•萨克斯认为柏拉
图的论述是不够的、不充分的，并且没有理由就由此

推导出苏格拉底的“正义”是大众所谓的正义的必要条
件。并且，大卫·萨克斯还指出，苏格拉底既然认为

正义是灵魂中理智、激情和欲望的和谐，而大众眼中

的行不正义之事的人也可以有理智、激情与欲望的和

谐。 
而第二条大众眼中的正义者也符合苏格拉底的正

义观，在理想国中则根本没有论述。并且，萨克斯进

一步指出，像克法洛斯这种大众眼中的正义者缺乏苏

格拉底意义上的正义。因为克法洛斯是一个民主派。

因此，大众眼中的正义者并不符合苏格拉底的正义观。

一旦苏格拉底不能证明这一点，那么他就没有能够真

正解决“不正义者比正义者过得更好”这一挑战。他的
论证和结论与大众正义观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 

萨克斯的观点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兴趣。拉斐

尔· 德莫斯(Raphael Demos)对萨克斯的观点提出了反
驳。[4]他承认，柏拉图的两种正义观之间的确存在着

一个断裂，但这只是一个断裂，而不是“谬论”。德莫
斯并不认为，苏格拉底为了反驳大众正义观的挑战，

不但要证明前述①，苏格拉底所谓的正义者的行为符

合大众的关于正义者的观点；还要证明前述②，苏格

拉底的正义观适用于符合大众眼中的所谓正义者。他

认为只证明①就够了。而苏格拉底的确清楚明白地证

明了①，而并不像萨克斯所说的这一证明是不充分的。

还有什么比苏格拉底在《理想国》的第四卷(442E-443A)
中说的更清楚的呢? 德莫斯继续批判了萨克斯所谓的
传统的不正义行为也可以有理智、激情与欲望的和谐

的说法，指出理智对于各部分的统领才是灵魂的和谐。

而理智的主导作用使得人们不可能因为欲望的引诱而

去干不正义的事。最后，他认为所谓灵魂的正义就在

于给每个人他所应得的，而这就是连接苏格拉底正义

观与大众正义观之间的桥梁。 
我们认为，苏格拉底的正义观与民众的正义观的

确是判然有别的。这种区别的根源在于各自对“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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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幸福”的定义是不同的。萨克斯认为可以撇开苏格
拉底对快乐或幸福的理解与定义来分析苏格拉底对正

义的维护。[3](157)但我们认为，苏格拉底对利益和幸福

的定义恰恰是他最终解决大众正义观的挑战的根源。

民众对于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有利的看法是粗浅的。

他们通常把幸福等同于生活福利，或至少包括一部分

福利。而像格老孔所描述的背上不正义之名的正义者，

很难被他们看作幸福。首先，他们认为享受财富、权

力等就是有利的、 快乐的，而没有注意一个人的心灵
是否和谐，是否真正快乐。其次，他们认为凡是给人

快乐的就是善的，而没有认清什么是真正的善。柏拉

图所要解决的恰恰是后者。一旦对于什么是有利、什

么是善给出确切的答复，那么格老孔的挑战就迎刃而

解了。 
首先，我们认为，苏格拉底所说的正义者完全符

合大众正义观中所谓的正义者。他所描绘的不正义者

也符合大众所说的不正义者。甚至我们可以说，格老

孔所描述的那个最正义却背上不正义之名的人，恰恰

是苏格拉底本人命运的写。而格老孔对于那些有正义

之名却最不正义的人的描述与柏拉图在《理想国》的

第八、第九卷中对僭主和僭主式的人物的描写遥相呼

应。在苏格拉底看来，一个僭主式的人物是不正义的，

也是不幸的。而当上了暴君的僭主式的人物则是最不

幸的。并且，如果一个人采用高明手段干坏事而不受

惩罚，那对他只有更不利，“一个人做了坏事没被发现
因而逃避了惩罚对他能有什么益处呢? 他逃避了惩罚
不是只有变得更坏吗?⋯⋯”[2](384) 

苏格拉底所谓的正义的人是激情和欲望受理性控

制的人。如果一个人被“爱敬”和“爱钱”的部分统治，
那么他就是不正义的。按照大众正义观的观点，人们

干不正义的事是为了利益，人们喜欢正义只是为了它

的好名声而不是它本身，这种人只有正义之名，而无

正义之实。而这恰恰符合苏格拉底所说的灵魂中的“爱
钱”或“爱敬”部分占统治地位。一个爱智者是不会纵容
自己的欲望，不会为了利益和沽名钓誉去干不正义之

事，同样，正如苏格拉底对哲学家的描绘“他们的灵魂
永远渴望逗留在高处的真实之境”，[2](276)一个爱智者

会追求正义本身(理念)，而不是单单为了正义的好名
声追求正义。 
其次，苏格拉底在第九卷已经定义了“真正的幸

福”和“真正有利”，从而反驳了大众正义观所说的三个
主要观点：“不正义善，正义为恶”、“不正义比正义快
乐”和“不正义对于一个行为完全不正义却有正义之名
的人有利”。苏格拉底承认，不同的人对幸福和快乐的
看法是不同的。 但是根据柏拉图的理念理论，快乐也 

有真假之分。僭主所享有的快乐不过是快乐的一种幻

像，其真实性远在那种幻像之下。 同样，苏格拉底把
“有利”定义为灵魂的和谐。一个人越是干不正义的事，
纵容自己的欲望和激情，那么这个人就越是削弱自己

的理性，缺乏灵魂的和谐，从而使人性不能主宰兽性，

而沦为欲望和情感暴力的奴隶。既然灵魂中各部分互

相敌对，他怎么能说是有利的呢。因此，与格老孔所

提出的论证相反，苏格拉底证明了“正义善，不正义为
恶”，“正义比不正义幸福”，“正义比不正义更有利”。
而民众对正义者与不正义者的评判，就像小孩子一样，

只注意看外表，而没有看到他们的心灵和个性。根据

柏拉图的灵魂正义观，一个灵魂不正义的人，不管能

享受多少大众看来的貌似的幸福与荣华，其实都是不

快乐的，并且也不是有利的。 
更进一步，苏格拉底在《理想国》的最后一卷中

探讨了灵魂不朽的问题。灵魂不朽理论从另一个角度

保证了柏拉图所维护的“正义者比不正义者更有利”的
观点。在这里，苏格拉底在正义问题上引入了神的裁

决。他首先指出，那些打着正义之名干不正义之实的

人并不可能永远受人尊敬，一旦人们认清他们的真实

面目，就会给他以应有的对待，他们的老年往往会过

得很悲惨。而那些受到冤枉的真正义的人则会在后来

受到尊敬。因为无论他遭受什么不幸，最终神是不会

忽视他的。[2](416−417)不但如此，正义的人和不正义的人

在死后灵魂所受的对待差别就更大了。根据厄洛斯传

说，一个人生前所做的恶事，在死后要受到十倍的报

应。正义的人进入天国，在那里享受最大的幸福，而

不正义的人则下入地狱，遭受折磨与痛苦。而最不正

义的人的灵魂将永远无法脱离苦海，更不能像其他灵

魂一样重新选择来生。至此，柏拉图回答了格老孔所

提出的最为激烈的挑战，即证明“一个背上不正义之名
的真正义的人比一个享有正义之名的假正义的人更幸

福”。 
苏格拉底反对大众所持的功利主义正义观，事实

上是要求把正义确立在绝对的、坚实的基础之上，从

而避免道德相对主义和怀疑论。格老孔将正义描述为

社会约定的产物。苏格拉底则通过理念论这一形而上

学理论将善确立为最高理念，正义和其他美德在理念

世界里都有它们的原型。它们是最真的实在。这种理

论一旦确立，也就排除了任何对正义所做的经验的、

相对的解释，为道德实在性奠定了基础。在《理想国》

中，苏格拉底一方面反驳功利主义正义观，另一方面

逐步确立了以理念论这一形而上学为基础的“正义至
善”理论。我们认为，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所描绘的
这种“正义至善论”才真正体现了他的理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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